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市监罚〔2020〕49号

当事人：盈江县鑫亿手机修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3123MA6NGP5065                     

住所（住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147号（农业局旁）                                                     
经营者：杨松劲                                             

身份证号码：340822*********                       

联系电话：*****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2020年3月12日，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接消费者匿名举报称：盈江县鑫亿手机修理店为顾客维修的配件（手机屏）是“三无”产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希望市管部门调查处理。接举报后，我局执法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在经营者杨松劲的陪同下进行了现场检查，情况如下：1、当事人持有效《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3123MA6NGP****，经营者：杨松劲，经营场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号，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手机维修服务；手机、手机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当事人的货架上摆有待售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手机显示屏和手机触摸屏；3、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产品合格证；4、当事人现场提供昆明昆启科技销货单6张，单据编号分别为：XH20200305001、XH20200309011、XH20200302008、XH2020027012、XH20200224001、XH20200221002；5、当事人现场提供盈江县鑫亿手机修理店销售单据70本；6、报经局领导批准同意后，执法人员依法扣押当事人待售的上述手机触摸屏1483个和手机显示屏2311个；7、当事人现场提供《营业执照》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8、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现场进行拍照。因当事人涉嫌销售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产品行为，于当日报经局领导批准同意立案。                                                     
    经查明，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当事人分批从深圳市东成西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购进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各类手机配件6417个，购货金额72828.3元，其中部分手机配件标有“华为（HONOR、HUAWEI）”、“OPPO”、“vivo”注册商标标识；2020年2月至3月，当事人分批从昆明昆启通讯器材经营部购进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各类手机配件349个（不含手机电池43个），购货金额47254元（不含手机电池1313元），其中部分手机配件标有“华为（HONOR、HUAWEI）”、“OPPO”、“vivo”注册商标标识。主要销售给到其店内需要更换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用户及销往盈江县各乡镇的手机维修店。于2020年3月12日被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至查获之日止，因当事人无销售发票或单据，且销售记录表未详细标明手机配件的商标标识，无法辨别销售的哪些手机配件有商标标识、哪些手机配件没有商标标识，故无法计算标有“华为（HONOR、HUAWEI）”、“OPPO”、“vivo”注册商标标识手机配件的销售价格、金额及违法所得。当事人现库存剩余标有“华为（HONOR、HUAWEI）”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外屏224个，购价5元/个，购货金额1120元，手机显示屏28个，购价40-50元/个，购货金额1220元；标有“OPPO”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外屏20个，购价5元/个，购货金额100元；标有“vivo”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外屏44个,购价5元/个，购货金额220元；标有上述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后盖1246个，购价3-4元/个，购货金额3786元。以上标有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配件共计1562个，总购货金额为6446元。当事人未能提供上述商标持有人的授权书及相关证明文件。2020年5月14日，我局委托要求商标持有人华为科技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对该产品是否属于侵犯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进行鉴定，鉴定情况如下：1、2020年5月18日，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向我局出具《鉴定报告》，经我公司鉴别，结论为：本公司从未授权该地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加工、销售使用“OPPO”商标的任何产品，带“OPPO”标识的产品均为假冒“OPPO”注册商标产品；2、2020年5月18日，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向我局出具《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鉴定书》，本公司对产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本公司从未授权该地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加工、销售使用“vivo”商标的任何产品，带“vivo”标识的产品为侵犯“vivo”注册商标产品；3、2020年5月19日，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向我局出具《鉴定书》，我公司对产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如下：带“HUAWEI”、“HONOR”商标的物品非本公司生产，也非授权生产，属于假冒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当事人对上述鉴定结论无异议，不申请复鉴。其余2232个均为无商标标识、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手机配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0年3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证明该案来源消费者举报的事实；              
    2、2020年3月1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在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机配件及销售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手机配件等事实；                                                   
    3、2020年3月12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开具送达《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盈市监强决〔2020〕33号）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物清单》（盈市监物清〔2020〕33号）各1份，证明我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销售外包装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厂址和合格证的手机配件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                                                 

    4、2020年3月12日，经营者李松劲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合法身份；                   

    5、2020年3月12日，李松劲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                                    

    6、2020年3月12日，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并制作《证据提取单》1份，证明当事人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机配件及销售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手机配件的现场情况；                                                

    7、2020年3月12日，李松劲提供昆明昆启通讯器材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及其销货单1份（6页），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渠道、数量、价格、供货方市场主体资格等事实；                                              

    8、2020年3月31日，李松劲提供深圳市东成西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及其销售出货单3份（27页），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渠道、数量、价格、供货方市场主体资格等事实；                                               

    9、2020年3月31日，李松劲提供盈江QQ腾讯（盈江县鑫亿手机修理店）销货清单复印件3份，证明当事人销往各乡镇手机店的手机配件等事实；                                   

    10、2020年4月11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盈市监延强〔2020〕03号）1份，证明我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销售外包装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厂址和合格证的手机配件延长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                                         
    11、2020年5月14日，我局分别向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和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邮寄了《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鉴定委托书》（盈市监委鉴〔2020〕13号、14号、15号），证明我局委托上述公司对涉案标有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配件进行鉴定，是否属于侵犯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等事实；                                                   

    12、2020年5月18日、19日，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和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分别向我局出具《鉴定书》，鉴定结论均为带品牌标识的产品为侵犯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商品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等事实；                                     

    13、2020年6月23日，李松劲提供盈江县鑫亿手机修理店销往乡镇的销售表1份（10页），证明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机配件及销售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手机配件等事实；                                          

    14、2020年6月28日，执法人员对李松劲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上述手机配件的进货时间、地点、数量、价格及销售情况等事实；                                    

    2020年7月22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盈市监听告〔2020〕 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产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第（一）项“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第（二）项“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及第三十六条“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其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第（三）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鉴于案发后，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结合当事人违法经营额为6446元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三、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六）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和从重行政处罚的含义”、“3.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30%部分”及“（七）行政处罚裁量情形”、“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1）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各类手机配件1562个；           
    2、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050173743600000064，缴款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108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或者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0年7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